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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發給服務證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本校服務證發給人員如左： 

（一）編制內之專任老師。 

（二）本校報經行政院核准之約聘僱人員。 

三、服務證由本校人事室印製，於到職時發給，離職時應繳回註銷。 

四、本校服務證應加蓋機關鋼印。 

五、領用服務證應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服務證謹代表身分不作他用。 

（二）服務證應妥慎保管不得轉借他人。 

（三）離職時應繳還註銷。 

（四）遺失服務證應陳報核備，並申請補發。 

六、本規定自核定日施行。 


